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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留孤儿所走过的路程以及向日本社会所提出的质疑 

浅野慎一（神户大学） 

序 

    残留孤儿是指在 1945 年日本战败之后，被遗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由中国父母抚养，并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没有回到日本的日本人的子孙。战败当时，未满 13 岁的人被称为残留孤儿，满 13 岁以上的人被称为残留妇女。残留孤

儿现已年过 70，其中大多数人获得了日本国籍，并在日本生活。但还有一部分残留孤儿仍然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 

    对于残留孤儿，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残留孤儿是战争的受害者，为了不重复这样悲惨的战争，我们要叙说残留

孤儿的故事”。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无所适从，我们需要帮助他们适应新的语言和

文化”。有不少人出于这样的想法而参与了支援残留孤儿的活动。媒体的报道也多是出于这样的要旨。残留孤儿本身也是

如此考虑的。 

    这样的意见是非常宝贵的，并且也绝对不是错误的意见。残留孤儿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因为语言障碍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今天，为了能够更进一步理解残留孤儿，更正确地理解残留孤儿，我斗胆向大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残留孤

儿真的是战争的受害者吗？第二，回归日本之后，让残留孤儿无所适从的真的只有语言上的差异吗？我想跟大家一起思

考这两个问题。 

 

一、残留孤儿的“诞生”：残留孤儿是何时，怎样成为残留孤儿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残留孤儿是何时，怎样成为残留孤儿的历程。 

【满洲开拓移民】 

     大多数残留孤儿是满洲开拓移民的后代。 

    1932 年，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傀儡国家“满洲国”，并向满洲国输出日本的农业开拓移民。1936 年，日本

政府发表了 20 年内向满洲国输送 100 万户，500 万人的“满洲开拓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并使之成为七项重要国策中的

一环。到 1945 年战败为止，日本向满洲国输出了 32 万人的开拓移民。 

满洲开拓移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满洲国”的农业，并防卫苏联（现俄罗斯）的边疆地区。所以主要的开垦地是苏联

国境附近的农村。 

日本政府大肆宣扬“满洲是个好地方”、“在满洲能过上比在日本更好的生活”，以此来募集开拓移民，但实际上应征

的人数并没有达到政府的目标。所以日本政府强制动员了日本各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一定比例的人员。高知县是输送开

拓移民最多的县之一。由高知县输送的满洲开拓移民就有一万多人，排全国第十位。所以残留孤儿有很多出身于高知县。 

移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分开拓移民确实像日本政府所宣扬的那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大多数人在中国过得很

艰辛。 

他们不仅遭受着过重的劳动、食慌，并还要抵抗着冬天地狱般零下 30 度的严寒。边疆的地区没有医院，家人一一

病死。1944 年日本战局恶化，日本军强化了对收作物的征收，这使食慌更加严重起来。1945 年日俄战争，18 岁到 45 岁

的男子基本都被征兵（“全体动员”）了。开垦地只剩下女性、儿童和老人，维持农业生产更是难上加难。 

【苏联侵入、“静謐確保”】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废弃日苏中立条约向日本宣战。8 月 9 日 0 时进攻中国东北地区。但这对于日本政府或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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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来说是预料之中的事。 

因为苏联在 1945 年 4 月已宣告不会延长中立条约，所以苏联的参战和进攻只是时间的问题。日本军参谋总部以及

当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 1945 年春天已预测到“苏联会在夏天进攻”，并在 7 月正确预测到了“8 月份苏联会动用武力”。 

另一方面，1943 年以后随着日本战局恶化，关东军将战力向内地以及南方大幅移动，削弱了战力。最初的战略是在

国境阻止苏联军的进攻，但发现此战略不可行之后，就在 1944 年 9 月将主力军移至朝鲜附近，1945 年 5 月将战略变成了

将“满洲”四分之三的领土作为战场迎击战争。 

但是关东军没有把苏联军即将进攻，关东军战力已经削弱等战略上的变化信息告诉给当地的满洲开拓移民。不仅如

此，在 1945 年 8 月，关东军报道部长用广播通知“关东军坚如磐石，日本人特别是在国境开拓团的诸位请安心农作”。在

苏联进攻的 8 月 9 日竟然也向开垦地输送了开拓移民。为什么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没有提前通知开拓移民准备避难呢？因

为一旦在中苏边境的日本开拓移民开始撤离，苏联军就有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所以，开拓移民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此

战略被称为“静谧确保”。换言之，为了使关东军能“悄悄撤离”这一战略，开拓移民成了苏联军进攻最前线的挡箭牌。 

【逃亡之路、难民生活】 

1945 年 8 月 9 日，开拓移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苏联军进攻，陷入了极度恐慌的状态。成年男子由于“全体动员”

的政策，全体都参军了。剩下的只有女性、儿童和老人。她们不得不离开开垦地，成为难民，向广阔的中国东北地区逃

亡。逃亡途中大多数人被轰炸，枪击身亡。苏联军毫不留情地杀死了非军人的人员、女性和儿童。 

在日本难民凄惨的逃亡的几个月里，由于饥饿和寒冷，不断有人饿死、病死。“在逃难的路途当中，许多人逝去了。

每天都活在不知道身边谁会死去的恐慌当中。”、“为了种玉米地，母亲和弟弟都因为饥饿和过劳死逝去了。”这些都出自

居住在高知县残留孤儿的原话。孩子和老人成为了累赘，有的被杀死，也有的被抛弃在路上。 

    逃亡途中，关东军基本没有实施救援。因为在苏联军进攻的第二天（8 月 10 日），日本军大本营决定保护日本本土“皇

土”、“放弃满洲地区”，关东军先行撤退了。为防止苏联军追踪，关东军爆破了铁路和桥。日本难民的逃亡之路变得更加

困难，越来越多的人从而死去。 

    日本难民逃亡到各地的难民收容所。但由于食料、燃料、衣服、医药品的匮乏，不断有人饿死、冻死、病死。一个

高知县的难民说“在难民收容所里许多人死去，庭院里被扒下衣服的尸体堆积如山”。在满洲开拓移民当中，有两成被征

兵的人和三成难民死亡。成年男子几乎都参军了，还有更多的女性和儿童成为难民死亡。 

    为什么日本难民在战败后的 8 月或 9 月没能回到日本？如果能早点回到日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死去。 

    这里有三个理由。 

    第一，1945 年 8 月以后，日本政府实施了不让日本难民回国，而是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方针。8 月 9 日大本营发出

了“考虑到战后未来的帝国的复兴建设，尽可能让更多的日本人留在大陆上”的指令。在战败后的 8 月 15 日至 9 月期间，

外务省等也反复表示“考虑到日本本土的粮食以及经济政治情况等等”，让日本难民留在中国这一决定。 

    第二，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军总司令部 GHQ 也表示，优先让军人以及军属归国，再考虑非军人日本难民回国。 

    第三，当时对中国东北地区有实际支配权的苏联也对日本难民的生命保护以及归国等问题毫不关心。 

    因此，特别在 1945 年冬天至 1946 年春天，在零下三十度严寒的收容所里，数十万日本难民逝去。 

【“集体归国”及其终结】 

    冬去春来，1946 年 5 月开始，日本政府终于开始了日本难民的归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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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只有能够自己到达出发地葫芦岛的人才能乘上归国的船。可是由于铁道和桥都被摧毁，有很多人没能到达葫芦

岛。尤其是和亲生父母死别或离别的孤儿以及儿童，根本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到达葫芦岛。还有，即使亲生父母活着也

不可能拖着临死状态的孩子到葫芦岛乘船。因此，很多日本人的孩子就被留在了中国。 

    回到日本的归国者告诉政府，还有好多日本人的孩子被留在中国。但日本政府根本就没有采取寻找或帮助这些残留

孤儿回国的措施。不仅如此，在 1958 年，日本政府终止了日本人归国的政策。以前说是中国政府终止了日本人归国，但

最近的研究表明，终止日本人归国政策的其实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想要协助日本难民归国，但日本政府却视而不见。

为什么日本政府要终止引渡日本难民归国呢？这背后，是因为战后的东西冷战。战后，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

成为了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所以日本政府不承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敌视中国，不与其交流了。就

这样，被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孩子，没能归国，而成为了残留孤儿。 

【残留孤儿是何时，怎样成为残留孤儿的呢？（第一部分）】 

那么在此，我有一个想要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残留孤儿到底是从何时开始，从哪个时间点成为残留孤儿的呢？当然，

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残留孤儿。苏联军队入侵之前，他们大多数只是开拓移民的孩子，还不能称为残留孤儿。

苏联入侵之后，他们只是日本难民，这是也不能被称为残留孤儿。在成为难民的生活当中，他们和自己父母生离死别，

成为孤儿。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是焦急等待着回到日本的难民或未归还者，并不能被称为残留孤儿。真正决定他们

成为残留孤儿的时候，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些意外，是早在战争结束后的 13 年—1958 年。关于这个经过，之前我已说过，

在此再一次简单地确认一下。1946 年 5 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了归国计划。因此，日本难民被分为“能够回国的归国者”

和“还未能归国的日本难民或未归还者”这两类。之后在 1958 年，日本政府终止了归国计划。此时，被丢弃在中国的日本

人孩子，失去了成为“归国者”的可能性，成为了“残留孤儿”。总之，残留孤儿是指在战后归国计划中残留的，被丢弃在中

国的日本孩子。直接催生出残留孤儿这一现象的并不是战争，而是战后被延误和终止的归国计划。 

其次，还有一件不能忘却的事情。那就是——残留孤儿是被中国的养父母领养之后，勉强得以续命的孩子。在日本

难民或未归还者的孩子们当中，有许多不仅不能成为“归国者”或是“残留孤儿”，还会在中国的土地上遭遇饿死、冻死、病

死等情况。倒不如说大多数的孩子就是那样逝去。残留孤儿的兄弟姐妹们许多也是以难民的身份逝去的。因此，残留孤

儿的含义是指被中国人领养、养育，被他们拯救生命，幸运的孩子们。“因为生病，我处于临死的状态。养父因此对领养

我有些犹豫。但考虑到如果不领养我，我就会死去，最终还是领养了我。”、“养父母看到我之后，因为觉得我十分可怜

而领养了我。当时的我已瘦到皮包骨，腹中缠绕着的肠子清晰可见。”所以，大多数的残留孤儿，迄今为止都十分感谢中

国的养父母。 

【寻找亲生父母和永久归国】 

接下来就是被中国人领养的残留孤儿们迫切地想要寻找在日本的亲生父母并且回到日本。某个残留孤儿说“1951 年，

我响应征兵参加朝鲜战争。虽然参战会有死去的可能，但是如果去朝鲜，就能够离日本近一些。我是抱着誓死要回到日

本的决心而参军的。” 

但是实际上，寻找亲生父母和回到日本是十分艰难的。 

为何如此艰难呢？首先，从 1949 到 1972 年，在东西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和中国处于断交的状态。并且日本政府在

终止归国计划的第二年（1959 年），取消了在中国的残留孤儿的户籍，并宣布他们已在战争中死亡。因为残留孤儿在户籍

上已经被处理为死亡，所以搜索的根据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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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经过了 13 年，1972 年中日两国终于建交了。日本厚生省和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收到了许多来自残留孤儿想要

寻找亲生父母和归国的信件。然而日本政府仍然完全无视并以消极的态度，或者倒不如说是以阻止的态度来应对残留孤

儿的诉求。 

比如日本政府开始寻找残留孤儿亲生父母的调查时间是在 1981 年——中日建交以后的第九年个年头上。而且参加调

查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残留孤儿只有提出自己与亲生父母相关的证据才能进行。因此，这对于残留孤儿并不容易。残留

孤儿们说“对于从刚出生就被抛弃在路上的我们，让我们提出和亲生父母有关的证据，实在是太荒谬了。相反，日本政府

在日本国内寻找我们的亲生父母，难道不应该是他们向我们提出证据吗？”因此，访日调查也仅仅停留在小规模的状态，

断断续续地拖延到了 1999 年。在此期间，不论是残留孤儿和他们在日本的亲生父母，以及中国的行政机关一直都向日本

政府批判地说过“应该快速进行大规模调查”。然而，调查却进行得越来越慢，在这期间证人或相关人员都渐渐逝去，弄

清残留孤儿亲生父母身份的概率也越来越低。 

而且日本政府帮助弄清亲生父母和允许归国的对象也仅仅局限于拥有身份保证的残留孤儿。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孤儿，

是不能回国的。即使孤儿找到亲生父母，如果因为经济状况或是亲生父母再婚等原因而得不到身份保证，也不能回国。

一个残留孤儿说“因为亲生父亲年事已高无法工作，所以不能成为我的保证人。寻找保证人的过程十分辛苦。我是日本人，

为何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需要身份保证人呢，实在是无法理解。”再加上，日本政府对于残留孤儿带着自己的孩子（第二

代）和配偶（妻子或丈夫）一起回日本的也有着严格的限制。特别是残留妇女，如果不与丈夫和孩子分开，是无法回到

日本的。并且日本政府不允许残留孤儿带着 20 岁以上或是已婚的孩子一起回到日本。有个孤儿说“大女儿因为已在中国

结婚了，所以不能和我一起回到日本。大女儿最终在中国逝去了，来不了日本。”、还有个孤儿说“从小我就和亲生父母、

家人分开，成了残留孤儿。因此，现在我不想和家人再次离别了。” 

【残留孤儿是何时，怎样成为残留孤儿的呢？（第二部分）】 

那么为何日本政府对于残留孤儿寻找亲生父母和回到日本这件事，采取消极阻碍的态度呢？从日本的官方解释来看，

有两点理由。 

第一点，残留孤儿的问题是残留孤儿与他们家族的私人问题。因此政府无法介入。换言之，成为残留孤儿是他们本

人和家人的责任，政府没有给他们寻找亲生父母和使其归国的责任。 

第二点，1972 年中日建交以来，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以“自主意愿（自愿）”取得中国国籍，成为中国人的。因为成为

了中国人，“归还日本”就有些奇怪了。再加上如果是作为外国人（中国人）进入日本，那么即使是残留孤儿，也没有特

别处理的必要。来到日本后，进行外国人登记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就是日本政府的官方解释。 

那么，残留孤儿以“自主意愿”取得中国国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些难以理解，我想稍微简单地做一下说明。 

在战后冷战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直到 1972 年都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国家。因此从日本政府的立场来看，1972

年以前被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一直是拥有日本国籍的，是未回到日本的“未归国者”。然而，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因为

中日建交，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情况下，如果国与国之间外交正常后，残留孤儿寻找亲生父母以

及其归国理应变得容易才是。然而事实却相反，不管是寻找亲生父母还是归国都无法实现。为何如此呢？日本政府以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建交为由，认为被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是“自主意愿”，也就是根据自身需求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的。因为取得了中国国籍，所以被官方认定丧失日本国籍。当然实际上，日本政府未听取任何一个残留孤儿的诉求。总

之官方地将残留孤儿的日本国籍单方面地剥夺了。站在日本政府的角度来看，从 1972 年 9 月 29 日开始，残留孤儿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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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未归还的日本人，而是已取得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只有在 1972 年以前回到日本的人才是拥有

日本国籍的归国者。但是，1972 年后还停留在中国的人是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是残留孤儿。总而言之，如果根据日本

官方解释的话，未归还者成为残留孤儿的时间是 1972 年中日建交的那一天。 

对于日本政府这样的举措，残留孤儿以及残留妇人当然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无论如何考虑，残留孤儿都不可能以自

我的意愿遗留在中国。而且，没有事实表明，残留孤儿以自我的意愿放弃日本国籍，取得中国国籍。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将遗留在中国的残留孤儿的国籍一齐废除，实在是荒谬至极。归根到底，日本政府官方上做出如此举措，只是想尽

早结束残留孤儿这样麻烦的问题罢了。 

在这之后，日本政府收到来自各界的严厉批判，不得不做出一些应对。例如之前所说的，开展寻找亲生父母的访日

调查，放宽归国的限制条件，再比如不让残留孤儿做外国人登记，而是以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回到日本。但是，这些

改善举措进行得十分缓慢，到 1994 年左右，才完全废除了种种归国的限制条件。从中日建交以来的 22 年当中，残留孤

儿作为持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一直持续着无法自由回到日本的状态。残留孤儿回国时间的大幅度被延迟，导致他们的

年龄已经到了 40~60 岁。因此，即使回到日本，对于他们来说，能找到稳定的职业以及学习日语都已经变得极其困难，

只能不得不过着贫困的生活。 

【疑问 1：残留孤儿，真的是战争的受害者吗？】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刚才最初提到的一个疑问——“残留孤儿，真的是战争的受害者吗？” 

残留孤儿们大约在 15 年前，因为向日本政府提起了国家赔偿诉讼，所以这个疑问在日本社会广受争议。在判决当中，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在这里，我将介绍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主张。因为之后会听取大家关于这三个主张的意见，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稍作思考。 

    第一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主张。“残留孤儿的受害是国民同等都应该忍受的战争受害。所以日本政府没有必要对残留孤

儿进行特别的道歉或者赔偿。是否还留在中国是残留孤儿和其家人的个人、私人的问题。而且，1972 年残留孤儿自愿脱

离日本国籍，成为了中国人（中国国籍）。所以日本政府并没有帮助残留孤儿早日回国的义务。” 

    第二是原告残留孤儿的主张。这也是被神户和高知裁判所所认可的主张。“残留孤儿的受害并不只是战争受害。是战

后的日本政府没能让他们早日回国，反而采取了阻碍他们回国的政策才造成的受害。而且造成残留孤儿的因素不仅有对

满洲开拓移民以及撤回工作的迟缓和终止，单方面剥夺他们的日本国籍等，还有战前以及战后的日本政府的政策。所以

日本政府有实现让残留孤儿早日回国的义务，对此的怠慢必须进行道歉和赔偿。” 

    第三是东京裁判所的判决。“残留孤儿的受害是国民同等应该忍受的战争受害。而且残留孤儿不能掌握日语以及日本

文化的受害比起其他关系到生命的战争受害来说是轻微的受害。其次残留孤儿在小时候就已经忘了日语和日本文化，现

在让他们回国也迟了。所以，日本政府没有让残留孤儿回国的义务” 

    那么，这三个意见当中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如果第二个意见也就是残留孤儿的主张是正确的话，也就是说简单的把残留孤儿看作“战争产生的战争受害者”是不

充分的。残留孤儿的受害是战后日本政府，也就是应该已经成为国民主权民主主义的日本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新的受害。

1958 年停止撤回工作，1972 年单方面剥夺日本国籍，以及一直持续到 1994 年的回国妨碍，都是战后日本政府的行为。

残留孤儿的问题如果只看作为“应该被一直讲述关于过去战争的记忆”的话，就会错过战后日本政府的责任和残留孤儿问

题的本质。残留孤儿问题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问题，是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每个人都要被问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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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残留孤儿的苦难人生：如何在战后的中国和日本生存下去？ 

那么接下来，来说说残留孤儿是怎么在战后生存下来的。 

【在战后的中国生存】 

    留在中国的残留孤儿，被中国人养父母养大，去学校，找工作，结婚组成家庭，生育孩子。 

    但这样的人生却是苦难的持续。 

首先 1945 年和日本的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一直持续到 1949 年。据说内战的死亡人数达到

了 100 万人。某个孤儿说 “因为内战，长春已无粮食储备，许多人饿死了。如果光吃杂草的话，身体就会渐渐变得浮肿

起来。”即使 1949 年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政治的混乱还在持续。1958 年强制施行的无谋的“大跃进”政策

使得中国的产业根基被毁坏。残留孤儿的工作地几乎也都破产，他们被迫换工作或者陷入贫困。1959 年到 1961 年持续发

生的大饥荒据说饿死了 2000 万人（也有说是 4500 万人）。有孤儿说“因为遭遇大饥荒，每天村里都会有数十人接连死去。” 

之后的 1966 年到 1976 年的 10 年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混乱，使得产业和教育都陷入了几乎毁灭的状

态，在政治斗争中据说也牺牲了 1000 万人。 

    而且战后的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和农村之间不能自由移居。在占大半人口的农村，不上学、贫困、不

识字等问题蔓延开来。所以在农村生活的残留孤儿中不能读写中文的人不在少数。有孤儿说“一次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

贫穷，在我家从七岁或八岁就开始下田干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当然战后的日本也有许多苦难。但完全比不上残留孤儿在战后的中国受到的苦难。可以说残留孤儿和在日本生活的

日本人（包括归国者）完全不一样，过着极其残酷的人生。 

    但同时不能忘却的是并不只有残留孤儿过着这样残酷的人生，战后大部分的中国民众一样过着这样苦难的人生。内

战也好，大跃进也好，大饥荒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农村的贫困也好，中国民众都在拼命克服着这些苦难。所以残留

孤儿和中国民众有着共同的各种苦难，在这期间共同学习，工作，互相帮助，结婚生子，可以说是拼命活了下来。“内战

的时候，在离开长春向农村逃离的路途中，我迷路了。养父在危险当中返回并誓死要找到我，带着我一起逃离。养父哭

着对我说„要死的话一起死，一定要带着你逃离‟。”、“因为大饥荒，许多人饿死了。我也有好多次因为过于饥饿而倒下。

那个时候村子里的人就给我食物，帮助我。”、“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这些都是出自高知县

孤儿的原话。 

【作为日本人的歧视和迫害】 

当然，残留孤儿也有其特有的苦难。就是作为日本人的歧视和迫害。这也有两个要素。 

    第一，到 1950 年代前半，小时候受到的欺负。几乎所有的残留孤儿小时候，打架的时候都会被骂“小日本鬼子”、“滚

回日本”。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记忆还非常深刻，民众的憎恨也就转向了残留孤儿。但是当时共产党和政

府对这种歧视进行批判，并庇护残留孤儿。为什么当时的共产党是这种立场呢？因为当时共产党主张“无论是日本人还是

中国人，一般民众（包括残留孤儿）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 

    但第二点，1950 年代中期以后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升学，就职，晋升，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以残留孤儿是“日本人血

统”的借口进行区别对待。“在高中时，我因为成绩优异而被推选进入医科大学。但是高中的党书记反对说„为何要推选一

个日本人‟而取消了我的资格。因此我没能上大学。”、“因为我是日本人，丈夫的工资被调低，丈夫外甥参加空军也没有

合格。那时，我感到十分自责，一度想要自杀。”这些是根据“档案”的歧视。在中国有“档案”这么一个像详细户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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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记载的事情会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进行审查，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的歧视不同于小时候的歧视，中国共产党和政

府把有日本血统的人看作日本的间谍，进行正式的歧视和迫害。战后东西冷战的激化当然也是其背景。 

    第二种歧视和迫害最严重的是在 1966 年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残留孤儿当中，在大集会上被声讨，

被拉出去巡街，受到暴行，被强制劳动，被驱逐到贫穷的农村几十年的人不在少数。某个孤儿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

们被迫扣上„听地方广播‟、„和敌方用电报联系‟等没有事实根据的罪名。被贴报批判，被放逐到农村。许多人因此精神上

变得不正常。”  

   但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受到这样迫害的人并不是只有残留孤儿。以“父母是地主、富农或是资本家”、“小时候在国

民党统治地上过学”、“本人是知识分子”等借口，很多的中国民众也受到了无理的歧视和迫害。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牺牲

者的大半都是中国民众。也就是在战后东西冷战的背景之下，对资本主义的警戒，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混乱使得

无理的歧视和迫害在中国全社会扩散。正是因为如此，残留孤儿和中国民众相互庇护，相互帮助，相互守护生命及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如此惨烈的迫害之下，是因为有在暗中帮忙，支持的中国朋友、伙伴和家人，残留孤儿才得以存活下来。“当

我正想要自杀的时候，附近的中国人阻止了我并鼓励我说„在回到日本之前一定要忍耐下去‟。”有孤儿如此说到。大多数

残留孤儿对于中国有着“养育了残留孤儿的宽容的国家”这样的肯定印象。这是因为中国并不只是苦难和歧视的社会，反

而对于残留孤儿来说，中国是和家人朋友伙伴一起战胜苦难和歧视的社会。 

    根据这样的事实，在战后中国的残留孤儿的苦难，并不仅仅是过去的“战争受害”。应该说是基于战后的东西冷战，

中国的政治混乱给中国民众带去的受害波及到了残留孤儿。 

【在日本的生存】 

    在 1980 年代到大概 2000 年之间，很多的残留孤儿回到日本定居。是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政府的回国限制和妨

碍慢慢得以缓和。 

但是他们回国的时候已经是 40 多岁到 60 多岁的中老年人了。在日本找到稳定的工作或短时间内学会日语都十分困

难。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是简单劳动的非正式雇用，低工资，长时间重体力劳动，工伤，被看作“中国人”受到歧视等等

问题在职场中蔓延开来。下面介绍一下高知县孤儿的经历。“在个体经营的餐饮店中，老板强制我去上班，并且从工资当

中扣除种种费用。如果我不去餐饮店，还会被老板殴打。”、“我因为是做组装部件的流水工作，所以非常辛苦。一人不

仅要做两人份的工作，而且每个月工作还是最低的，只有 11 万日元。也有被欺负的时候，每天净是被要求重复做着讨厌

的工作。”、“我在大厦里做清扫的临时工，因为腿脚不便，从一楼到八楼上下十分困难。只能一边扶着小腿一边来回上

下楼梯。”、“我在缝纫厂做熨烫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低于其他人，只有 330 日元，一个月仅有 5~6 万日元的收入。因

为职业病脖子经常会痛。在厂里的时候经常被欺负说„你是中国大妈，赶紧回中国去吧‟，十分艰辛。”、“我在木工厂工作，

我们夫妇两人加上两个儿子共计四人，一人每月才赚 6 万日元。生活水平低，十分贫困，连鱼和肉都吃不起。两年后，

木工厂倒闭了，我从事了切断自行车部件的工作。在那里被欺负得很厉害，再加上经常听到机器的噪音，我倒下了。妻

子因为在工作的地方也经常被欺负，所以回到家后经常哭。但是到第二天，还会像没事一样照常去上班。如果不那样做

的话，孩子们就不能去学校上学，生活也无法维持，只能选择忍耐。” 

而且就算是退休或者被裁员退职之后，因为加入日本年金的时间很短，晚年也不能依靠年金生活。所以回国的残留

孤儿中大概 8 成都不得不接受生活保障。 

    因为受到生活保障，夫妇两个人能过上每月 12 万日元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但如果有了其他的收入，生活保障费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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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政府施加“早日工作自立”这一压力，因此硬着头皮工作干坏了身体的孤儿也不在少数。“因为做手术不能工作，我

接受了生活保障费。但是过不久役所的人就来了并对我说„还没有开始工作吗？如果不工作的话，请回到中国‟。”、“我们

明明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而被遗留在中国，为何现在需要接受生活保障呢？被大家说„靠着国民的纳税度日，成为大家的负

担‟真的十分懊恼。”另外，“有没有悄悄工作得到收入”、“有没有过得奢侈”、外出和支出都受到监视，生活的自由受到束

缚。也有被监视“有没有收到孩子的经济帮助”从而变得和孩子缺少交流的孤儿。如果去中国，生活保障费会被停止发放，

因此不能去探望生病的养父母，直到他们去世也见不上一面，还不能自由地去上坟。也有去医院被限制，导致生病耽误

了治疗的时机的孤儿。 

残留孤儿的二世（孩子们）也像之前说的那样，因为受到严格的回国限制，比起残留孤儿来说回国更晚。因此这其

中，很多人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很多人失业，也没有学习日语的机会，生活陷入贫困。“只有 16 岁的四儿子在日本上学

了。18 岁的三儿子和 17 岁的三女儿，因为还未被政府承认就被我招呼到了日本，所以没法上学，也不懂日语，只能马上

开始工作。” 

总而言之，回到日本残留孤儿们面对的问题不是语言和文化障碍的问题，而是深刻围绕在生活整个领域的困难。回

到日本不是“解决残留孤儿的问题”，而是开始了新的苦难。 

【日本政府的自立支援及其限度】 

    对于这些情况，日本政府进行的支援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是日语教育。但期间只有四个月到一年。只有这样是不可能学好日语的。 

    第二是介绍公营住宅。但是残留孤儿并没有选择居住地（都道府县）的自由。就这样在来日本之前在中国认识的残

留孤儿伙伴被安置到了全国各地，所以孤儿在地区容易被孤立。而且被分配到的公营住宅中有很多人都住在没有电梯的 5、

6 楼，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外出也变得十分困难。“公营住宅的五楼没有电梯，我因为高血压不能登上五楼，对于因为关

节病，双脚做过两次手术的妻子来说也十分困难。” 

    介绍工作的支援和生活保障以外的经济支援，生病之后去医院的支援以及对于二世的就职或者生活支援等几乎全都

没有。 

    就这样像刚刚所叙述的，在日本的困难生活最晚持续到了 2008 年（后述：新的支援方式）。大多数的残留孤儿对日

本有着“对残留孤儿弃置不顾的冷酷的国家”这样的不好印象。这是基于不仅把他们搁在中国不管不顾，妨碍他们回国，

而且在回国之后也是一样弃置不顾的实际感受。 

【疑问 2 ：让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痛苦的真的是语言的障碍吗？】    

那么现在，请回忆起今天在最初提出的第二个疑问。这个疑问是——“让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痛苦的真的是语言的障

碍吗？” 

在这里介绍一下国家赔偿诉讼提出来的三个主张。之后想问问大家觉得哪个主张是正确的，所以请边听边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首先是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的主张。这也是反对残留孤儿诉讼的人们的主张。“对于残留孤儿来说，最大的问题是

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因此残留孤儿们必须尽早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从经济层面上自立，脱离生活保护。因为日语不好

而无法找到工作，是个人的努力不足，是个人责任。日本政府虽然没有义务为归国残留孤儿的自立提供支援，但还是提

供了 4 个月到 1 年的日语教育。残留孤儿应该感谢日本政府。起诉政府是不知恩图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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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作为原告的残留孤儿的主张。神户地方裁判所也认定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残留孤儿的苦难不仅仅是语言与文

化的障碍，更涉及到与工作和年金相关的经济基础、住宅、医疗、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等所有的生活领域。这些苦难是

由于日本政府没有容许残留孤儿早期归国，和回国延迟而引起的。因此日本政府至少有义务支援回国的残留孤儿，让他

们在日本能够正常生活。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履行义务，导致残留孤儿在贫困中勉强维持着苦难的生活。日本政府应该

向残留孤儿谢罪和赔偿，尽早的实施适宜的自立支援政策。” 

    第三是刚才介绍的东京地裁的判决。“对于残留孤儿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残留孤儿之所以不会日语、

不了解日本文化是因为他们的养父母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中国养父母的养育，妨碍了他们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

是给他们带来最大危害的„危险状态‟。因此，日本政府并没有责任。（也就是说，残留孤儿如果要追寻责任的话，并不能

责怪日本政府，要诉讼那些没有教他们日语的中国养父母才可以。）” 

    那么，大家认为这三个主张中，哪一个是正确的？ 

    如果第二个意见是正确的话，在考虑残留孤儿问题的时候，不能把视野局限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的问题上。语言

和文化的不同非常容易被注意到，无论如何我们的目光都会被吸引过去。但是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应该理解残留孤儿作为

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活和他们整个人生的道路以及历史和社会的背景。 

 

三、中国残留孤儿的现状——国家赔偿诉讼和新支援政策 

 【国家赔偿诉讼和各地方裁判所的判决】 

    综上所述，残留孤儿于 2002 年以后，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国家赔偿诉讼。两千多名残留孤儿占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总

数的九成，成为原告。2003 年，高知县也有 56 名残留孤儿站起来追讨国家责任。 

    争论点已经都论述过了，由于比较重要，再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原告残留孤儿有以下主张。“残留孤儿的伤害不仅仅是战争的伤害。也是日本政府没有尽义务让残留孤儿尽早

回国，反而妨害残留孤儿回国，回国后也没有对残留孤儿进行适当的自立支援而造成的伤害”。 

    与此相对，被告日本政府有以下主张。“残留孤儿的被害是每个国民都应平等忍受的战争伤害。而且，日本政府对于

残留孤儿的早期回国，以及回国后的自立支援并没有义务”。 

    那么，各地的裁判所做出了何种判决呢？ 

    首先，大部分的裁判所认同了以下三点。第一，“残留孤儿的被害不仅仅是战争被害”。第二，“日本政府有义务和责

任帮助残留孤儿早期回国”。第三，“战后日本政府的归国政策和自立支援政策有不完善、不充足的方面”。以上三点，日

本政府的主张，从框架组成上被驳回。 

    基于这些，神户地方裁判所判决日本政府违反了“实现早期归国的义务”和“归国后的自立支援义务”两方面，责令国家

谢罪和赔偿。残留孤儿彻底胜诉。 

    其次，高知的地方裁判所认定日本政府非法妨害残留孤儿归国的事实。但是以残留孤儿在回到日本三年之内没有进

行起诉为由，失去时效。虽然没有胜诉，但是认定了日本政府的违法性。 

    在其他大多的裁判所，残留孤儿们都败诉了。像刚才叙述的，他们承认了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面存在不完善与问题的

事实，但是没有认定这是违反法律的。 

    总的来说，就胜诉败诉而言，大多数地裁的残留孤儿都败诉了。但是就判决内容来说，各地裁都否认了日本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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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明确了日本政府的政策有很多问题。 

    而且，这其中只有东京的地方裁判所人为残留孤儿的被害是国民都应该平等忍受的战争被害。并且认为，前述的残

留孤儿没有学习到日语和日本文化的被害，是轻微的战争被害，更是把这种被害的原因归结与中国养父母，日本政府不

负担任何责任。 

东京地裁的判决主张，残留孤儿不被中国养父母领养，在中国作为日本难民死去的话，就不会产生不会日语的“被

害”了。还主张中国养父母既然不能教残留孤儿日语的话，不应该收养他们，应该把他们杀掉。我对日本有这种裁判官表

示诚惶诚恐。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恐怖的东京的裁判官的主张是“残留孤儿的被害是战争被害”、“残留孤儿

所面临的问题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与最初所述的现在在日本最普通最常听到的两种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如果停留

在这两种意见上的话，就会像东京地裁的裁判官那样，只能被这种恐怖的主张所左右。 

【新支援政策的意义与局限】 

    国家诉讼赔偿时，日本的舆论和媒体全部压倒性的支持残留孤儿的主张。 

    日本政府在 2007 年，勉强修改了支援法，设立了“新的支援政策”。 

    具体来讲，设立了新的支援给付金制度取代了生活保护，可以支付月额六万多的老龄基础年金以及最高月额 8 万日

元的支援给付金。 

    而且，设立了可以用中文进行生活相谈的支援相谈员制度。 

    在此之上，开设日语教室和交流活动。 

    这些新的支援政策，是残留孤儿靠自己的力量在诉讼种获得的珍贵的成果。 

    但是这些新的支援法、支援政策，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原因在于，首先，残留孤儿的被害是因日本政府的政策而

产生的问题，国家的责任并没有被认可。因此，政府既没有谢罪，也没有做出补偿。即使是新的政策，也没有明确国家

的责任进行补偿，仅仅是恩惠的自立支援。例如，支援给付金也是以生活保护为基准的制度。针对每个残留孤儿的收入

进行调查（“收入认定”），仅支付给一定收入水准以下的人。而且，对于访问中国也有各种限制。支援相谈员的人数也很

少，“一年只进行一回、两回家庭访问就已经精疲力尽”的地区不在少数。残留孤儿的二世，即使是因为日本政府的政策

原因延迟归国，生活穷困，也完全不能纳入成为支援对象。 

    这个支援政策设立了大约十年多，残留孤儿也步入老龄化。无法参加日语教室、交流活动的，足不出户的人也在增

多。可以讲中文的高龄者设施以及介护服务很少，再加上像刚才所述的领取支援给付金需要收入认定，好多人无法与孩

子共同居住。与孩子共同居住超过了收入标准，支援给付金会被减额或停止，就会与孩子一起共同倒下。因此，也产生

了严峻的介护问题。随着老龄化去世的人数增多，支援费用的总额也在减少。支援相谈员的人数与工作时间也在被削减。

伴随高龄化，生病、介护、孤独等需要更多的支援相谈员，现在却反而被减少了。 

    二世同样如此。残留妇人的二世已经有人步入 60～70 岁，由于在日本的年金加入时间不足无法靠年金生活。老年

后，接受生活保护。生活贫困不自由的人数急剧增多。二世的配偶如果接受生活保障，也无法去中国看望亲生父母。

亲子分离，跨越了一个世代又重新上演了。 

 

结束语：【中国残留孤儿应该向日本社会征讨的问题】是什么？  

    下面我们进行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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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残留孤儿的问题不仅仅是“被继续诉说的战争被害”，是由战后的日本政府与社会以及东西冷战等，

战后国际社会所产生的被害。因此，我们与残留孤儿一起作为日本的主权者和日本国民，当即应该担起责任解决战

后民主主义的课题。也是日本与中国民众之间，跨越国籍差异相互理解，如何创建和平的中日关系和国际社会的课

题。高知县的残留孤儿如下说到“我们的二世和三世，希望成为中日间的桥梁。现在，我们很担心中日关系会僵化而

发生战争。无论哪一方增强军力，都会加剧紧张的气氛。我们希望政治家们冷静思考。如果真的打仗，苦难的还是

民众。特别是对我们残留孤儿，不希望有第二次战争。”、“担心日本和中国会不会围绕到钓鱼岛问题开战，不希望

二次战争。祈祷安倍首相不要进行战争。对战争十分恐惧，希望世界和平。” 

再加上，残留孤儿的问题不仅仅是“语言与文化的障碍”，特别是关系到“生命和生活”的基干，是包含人的一生

和人生整体的深刻问题。因此，必须从历史、社会、政治、行政·、国际和平等问题来考虑才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以上我所说的正是中国残留孤儿立足于自己所度过的苦难一生而想向日本社会提出的质疑。 

    在认知这些之后，我经常会对高知的残留孤儿们产生敬意。因为大家在靠自己的力量把社会的不正之处改正，

创建更好的区域社会，为了推动中日的友好和平关系积极地参与。“现在经常参加捐赠志愿活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和为中国安徽省无法上学的孩子们建立„希望小学‟的时候都募捐过。”有孤儿如此说到。当然，其他都道府县的残留

孤儿也在努力进行着各种活动。但是，残留孤儿自身积极地和自主地进行活动这一点，高知县在日本是屈指可数的。

而且，高知这个地区是拥有能让这成为可能的土壤、风土和传统的地方。我从高知的残留孤儿和支援者们身上学到

了很多，得到了大家的帮助，也希望能与残留孤儿们一起尽我的微薄之力。  

   以上是我的演讲。谢谢大家的倾听。 

 


